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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披露交易對手方的實際控制人或實益擁有人的聲明 

 

目的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強調，上市發行人必須確保他們（或代表他們）作出或

發出的公告、聲明、通函及其他文件中，並無就某項交易的對手方載有在要項上屬虛假、不完

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證監會注意到，某些企業交易的公告沒有披露上市發行人的交易對手方的身分，即使該資料看

來對於讓投資者能夠就發行人的活動作出有根據的評估是必要的。 

在某些個案中，對手方一詞採用循環定義。舉例來說，借款人被定義為“貸款協議下的借款
人，屬個人及獨立第三方”或“貸款人的客戶”。這些定義並無意義，亦對投資者的評估沒有
幫助。 

在另一些個案中，就對手方所披露的資料僅限於用作進行交易的實體的名稱，而沒有披露該等

實體的控制人或實益擁有人。發行人在採取這個做法前必須合理地信納，對於讓投資大眾就發

行人或其活動、資產及負債或財務狀況作出有根據的評估來說，該等實際控制人或實益擁有人

的資料並非必要。如對手方的身分對於作出有關評估是必要的，不披露控制人或實益擁有人的

身分可能意味著有關文件載有在要項上不完整的資料。在嚴重的個案中，證監會將行使其在

《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證券市場上市規則》）下的權力，採取介入行

動，以保障投資大眾。 

證監會關注到，特定目的實體現正被濫用，並構成違法活動、市場失當行為或規避法律、規則

或規例的計劃的一部分。證監會曾經就使用“代名人”及“以他人名義代持股份”的安排以助

長市場及企業失當行為發出通函1。如上市發行人或其控制人被發現嚴重違反了《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監會將對其採取適當行動2。 

以下列舉一些可能須披露交易對手方的實際控制人或實益擁有人的身分的情況（並非詳盡無

遺）： 

收購、出售、注資及組成合資公司 

當上市發行人收購或出售目標公司的全部或部分權益，組成合資公司或向目標業務注資時，對

手方的實際控制人或實益擁有人的身分可能屬重要資料，且對於讓投資者能夠就發行人的活動

作出有根據的評估是必需的，例如告訴投資者正在與發行人訂立長期業務安排的各方的背景、

                                                
 
 
1 日期為 2018年 10月 9日的《致中介人的通函──市場及企業失當行為中使用“代名人”及“以他人

名義代持股份”的安排》 
2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213、214、277、298及 3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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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資源或策略。如控制人或實益擁有人是著名的商界或政界人物或實體，或與發行人、發

行人的控股股東或管理層有密切業務往來的人，有關資料可能亦屬重要資料。 

放債 

近年來，證監會注意到從事放債業務的上市發行人3的數目有所增加。當單一筆貸款（或一連

串相關貸款）的金額龐大，而借款人亦非普遍為市場所認識的私人持有實體，披露借款人的控

制人或實益擁有人以及其背景和財務狀況對於讓投資大眾能夠就發行人的活動作出有根據的評

估來說，可能是必要的。 

發行股份、可換股債券及期權 

《上市規則》4規定，在某些情況下，收購上市發行人的證券的人的身分須予披露。 

舉例來說，在私人配售新股或發行可換股債券的情況下，如獲配發人的數目少於六名，上市發

行人必須披露獲配發人的姓名或名稱。證監會注意到，在一些須披露認購人身分的個案中，所

披露的資料只限於用作進行交易的企業投資工具的名稱，而沒有披露控制人或實益擁有人。 

上市發行人亦須在授出股票期權後盡快發表公告。許多公告僅述明向“合資格參與者”授予股

票期權，而並沒有公布參與者的姓名或名稱，且沒有披露授予各參與者的期權的數目。這個做

法未必能夠為投資者提供作出有根據的評估所必需的資料，特別是許多期權計劃對“合資格參

與者”的定義非常廣泛，包括上市發行人的任何董事、僱員、諮詢商、專業人員、客戶、供應

商、代理人、合夥人、顧問或外判商。 

若建議交易涉及發行上市證券，發行人在擬備其有關建議發行的公告及其他文件時，應考慮

《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 3條5。如證監會覺得上市申請不符合第 3條的規定，可運用其權力

以要求進一步的資料或反對有關證券上市6。    

私募基金及類似安排 

證監會注意到，一些上市發行人採用私募基金架構以從事自營交易，包括投資、收購以及回購

和借出股份。以下是其中一些例子（並非詳盡無遺）： 

 

                                                
 
 
3 這些上市發行人已根據《放債人條例》取得從事放債業務的牌照。為免生疑問，有關上市發行人並非

《銀行業條例》所界定的認可機構，亦非《保險業條例》所指獲認可進行保險業務的公司。 
4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5 《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 3條：要求將申請人已發行或將會發行的證券上市的申請，須── 

(a) 符合接獲該項申請的認可交易所的規章及規定（在該認可交易所寬免或不要求符合的範圍內除

外）； 

(b) 符合任何適用的法律規定；及 

(c) 載有在顧及該申請人及該等證券的特質下屬需要的詳情及資料，以使投資者能夠就該申請人在

申請時的業務、資產、負債及財務狀況，以及就該申請人的利潤與損失和依附於該等證券的權

利，作出有根據的評估。  
6 《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 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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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上市發行人是私募基金的唯一投資者，或提供私募基金的絕大部分資本； 

(ii) 上市發行人是私募基金為數不多的投資者之一，而該私募基金只投資於一家公司或單一

投資項目（例如貸款予一名個人）； 

(iii) 上市發行人認購了多個由不同人士管理的私募基金，但每隻基金都將其全部或大部分資

本投資於相同的投資項目，且合共持有該投資項目的 100%權益； 

(iv) 上市發行人認購了一隻私募基金，而該私募基金透過多層其他私募基金投資於該上市發

行人的全資附屬公司；及 

(v) 上市發行人向私募基金出售資產，而該私募基金的大部分權益由該上市發行人本身持

有。 

在一些個案中，私募基金由上市發行人本身或上市發行人的關連人士管理。這些安排或交易很

多都沒有常規的商業理據，或是過度迂迴，令人關注它們可能是為了某些沒有被全面披露的理

由而訂立的。 

上市發行人將許多這些交易當作普通投資項目來公布，且只就私募基金及相關交易或投資披露

極為有限的資料。 

上市發行人應注意，它們不應採納任何私募基金架構、委託帳戶或複雜安排來模糊交易的性質

和其風險，以及規避或違反法律、規則或規例。 

如證監會覺得(i)由上市發行人作出或發出的與其事務有關連的任何上市文件、公告或其他文件

載有在要項上屬虛假、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或(ii)暫停任何上市證券的交易，對為證券維

持一個有秩序和公平的市場是有需要或合宜的，或(iii)為維護投資大眾的利益或公眾利益起見

應暫停有關證券的交易，或為保障一般投資者或保障任何上市證券的投資者而暫停有關證券的

交易是適當的，則證監會可指示暫停有關證券的交易7。 

證監會今天就可疑的私募基金及委託帳戶安排或交易向持牌法團發出通函，並重點闡述可能顯
示存在有關安排或交易的潛在“預警跡象”。除其他事項外，該通函警告持牌法團，不要漠視
可疑的私募基金及委託帳戶安排或交易，這些安排或交易可能會助長其客戶或其他實體規避或
違反法律、規則或規例，例如《證券及期貨條例》、《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及
《上市規則》。 
 

                                                
 
 
7 《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 8(1)(a)條 


